
郑林计 匚⒛17〕 11号

李佳刚 ,

签发人:袁启发

郑州市林业局 郑州市财政局

关于印发 ⒛1s年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

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林业局 (农委 )、 财政局 :

根据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财政扶

持的意见》 (郑政文 匚⒛17〕 25号 )和 《郑州市财政局 郑

州市林业局关于印发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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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的通知》 (郑财农 匚⒛16〕 35号 )文件精神,市林业局、

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了 《⒛18年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

项目申报指南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按要求组织申报。

联 系 人 :罗 军  电话 :67882812

由阝柰舒 : zz1yjjcca163。 c。m

附件:2018年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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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⒛1s年郑州市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

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扶持原则

林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,是指市财政安排用于扶持我市特

色经济林 (用 材林、速生丰产林)、 花卉苗木、林下经济、林

业科技和标准化示范园、森林旅游、林产品加工等林业产业发

展的专项资金。坚持
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统筹兼顾、程序规

范、挟优扶强、政府引导、市场为主、竞争立项
”

的原则。

二、扶持标准

每个申报主体财政扶持资金不超过 200万元,项 目单位自

筹资金与市财政投入不得低于⒈ 1。

三、扶持内容

(一 )道路、水、电、节水灌溉、硬化、冷 (仓 )库、安

全防护等基础设施建设;垃圾、污水 (粪便 )和废弃物生态处

理等环保设施设各。

(二 )森林旅游生态停车场、游客服务中心、公共卫生间

等辅助设施。

(三 )推广潜力大、示范带动性强的新技术、新品种引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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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推广,列入国家林业科技推广成果库的优先。

四、申报主体

申报主体为林业企、事业单位,专业合作社,家庭农 (林 )

场等,重点挟持市级以上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项目申报内容符合我市都市生态林业发展方向,具有较

好的示范带动作用;项 目申请单位管理规范,财务制度健全 ,

经济效益良好,自 筹资金已经落实,用地符合政策,无不良

记录。申报主体同一年度不能重复申报同类扶持项目。

(一 )特 色经济林 (用 材林、速丰林 )

种植面积集中连片,规模达到 300亩 以上的核桃、油用牡

丹、石榴、杨树、泡桐等基地。

(二 )花卉苗木

种植面积集中连片,规模达到 100亩 以上花卉苗木基地;

总面积 40亩 以上的普通砖墙日光温室;面积不小于6000平方

米的智能联栋温室。

(三 )林下经济

符合当地实际,具有地方特色,对农民有示范带动作用。

林下种植面积 500亩 以上。

(四 )林业科技和标准化示范园

林业科技示范园:种植面积集中连片,规模达到 300亩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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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,以优良品种、先进技术为主的科技含量高、经济效益好、

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的林业科技示范园。

标准化示范园:种植面积集中连片,规模达到 500亩 以上 ,

以实施林业标准为主,具有一定规模、管理规范、标准化水平

较高;林业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方法等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

应用推广能力较强;对周边和其它相关产业生产起示范带动作

用的示范园。

(五 )森林旅游

森林旅游、生态服务、休闲林业园区面积在 100亩 以上 ,

基础设施良好,具各基本旅游休闲服务功能。

(六 )林产品加工

木材加工符合木材加工行业标准,经济林产品加工符合食

品类生产标准,总资产规模 1000万元以上,年销售额⒛00万

元以上。生产工艺先进,环保达标。

六、申报与验收程序

(一 )项 目申报单位向县 (市 、区)林业局 (农委 )和财

政局提出书面申请,同 时上报郑州市财政林业项目申报标准文

本以及其他相关的材料。

(二 )县 (市 、区)林业局 (农委 )和财政局对申报项目

进行初审。初审合格后,县 (市、区)林业局 (农委 )和财政

局联合行文上报郑州市林业局和郑州市财政局。市直属的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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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将项目标准文本直接上报到市林业局和市财政局。

(三 )市林业局、市财政局联合对上报的项目进行预审,

预审通过后列入项目库。根据当年财政资金安排情况,优先选

择市级以上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规模大、科技含量高、示范

带动好的项目进行扶持。市林业局和市财政局组织专家 (或委

托第三方中介机构 )进行综合评审,评审通过并公示后,对公

示无异议的申报单位,委托具有丙级以上资质的工程咨询和设

计单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市林业局和财政局,市林业局和

财政局审核批复。

(四 )项 目实施方案批复后,资金下拨到县 (市 、区 )。

按照《郑州市市级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(郑财办

E2012〕 55号 ),《 河南省财政农业专项资金报账制管理办法》

(豫财办 匚⒛14〕 29号 )等文件要求,县 (市、区)林业局

(农委 )指导项目单位进行建设。

财政资金扶持的项目需要进行政府采购的,依照有关程

序进行。县 (市 、区)财政局在报账手续完各后,及时将资

金直接拨付至项目施工单位、物资设各供应商等开具原始票

据的单位。

自筹资金可用于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的相关费用 ,

如道路、水、电、垃圾、污水处理等方面;生产经营设施建

设,如大棚、温室、办公用房、厂房、设施设各,森林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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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餐厅、客房等方面;生产经营性支出,如种子、种苗、

肥料、农药、生产工具、农机等方面。用于还款、利 `憝
、交

通通讯工具及相关费用等方面的支出不得算入自筹资金投

入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'

(五 )建设项目完成后,县 (市 、区)林业局 (农委 )

和财政局对项目进行初验,初验合格后,县 (市 、区)林业

局 (农委)和财政局联合向市林业局、财政局提出验收申请。

(六 )市林业局、市财政局根据县 (市 、区)的验收申

请,及时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组成联合验收组 (或委托第三

方中介机构 ),对项目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(一 )书 面申报材料为 A4纸、三号仿宋字体双面打印或

复印,一式三份统一装订。申报材料按要求准各齐全后,将书

面材料及电子版于⒛17年 9月 15日 前一同报送郑州市林业局。

申报材料应严格按有关要求如实提供,材料不全或虚假、逾期

申报的不予受理。

(二 )请各地接到通知后,抓紧按要求组织项目申报,落

实项目建设条件,为 项目实施做好准各。

(三 )项 目批准后,项 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建设

内容组织实施,确保建设项目在 2018年 10月 31日 前完成建

设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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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项 目申报单位需提供其他资料:

土地流转证明 (合同 )、 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

(加盖公章 )、 年度会计报表;林下种植基地的林权证复印件

或林地使用证明;项 目区三年内不拆迁证明 (乡 镇以上政府出'   |
具);发展林下种植的基本情况说明等有关证明文件。        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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